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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医保局与省直有关部门职责边界清单

一、职业卫生监管

省卫生健康委：负责拟订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相关政策、工

作规范并组织实施。开展重点职业病监测、专项调查、职业健康

风险评估和职业人群健康管理工作。协调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。
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：依据职业病诊断结果，做好职业病

人的社会保障工作。

省民政厅：将符合条件的尘肺病等职业病病人家庭及时纳入

最低生活保障范围，对用人单位已经不存在或者无法确认劳动关

系的，以及对遇突发性、紧迫性、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的职业病

病人，按规定给予救助。

省医保局：对用人单位已经不存在或者无法确认劳动关系，

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职业病病人提供医疗救助。

省总工会：依法参与职业危害事故调查处理，反映劳动者职

业健康方面的诉求，提出意见和建议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。

二、价格违法导致医保基金损失查处

省市场监管局：依法查处医疗机构价格违法行为，责令医疗

机构限期向医保经办机构和患者退还多收价款并作出行政处罚。

省医保局：对违反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第九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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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规定，多收取医保基金的定点医疗机构，责令退回多收取

的医保基金，并将价格违法行为移交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处理。

三、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管理

省医保局：负责拟订全省药品（除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、防

治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免费用药、疫苗、计划生育药品及中药饮

片等特殊药品外）和医用耗材采购、配送、结算政策并监督实施，

指导省药品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平台建设。

省发展改革委：负责将有关部门推送的药品、医用耗材集中

采购违法违规信用信息纳入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，实施联合惩

戒。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药品、医用耗材评审专家库建设、管理和

维护工作。

省卫生健康委：负责对医疗机构药品使用情况进行指导和监

督，指导公立医院改革。将医疗机构药品和医用耗材采购、使

用、结算情况纳入对医疗机构的考核管理。

省市场监管局：负责实施药品、医用耗材生产、配送环节商

业贿赂查处、反垄断执法。

省药监局：负责药品质量监督管理。督促省内生产企业落实

停产报告制度。

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：开展药品、医用耗材等采购、配送、

结算服务工作。负责省药品、医用耗材采购平台建设、运行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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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、技术管理，完善平台功能。

四、医疗服务违法导致医保基金损失查处

省卫生健康委：负责医疗机构“超标准配置床位、超出登记

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”“未经许可擅自配置使用大型医用设

备”“过度检查、过度治疗”等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、调查和处

理工作。负责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资金结余使用等方面进行监督

管理，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违反经营目的，将所得收入进行非合

理支出，或将收支结余用于分红或变相分红的行为，进行调查处

理。

省医保局：对于定点医疗机构“超标准配置床位、超出登记

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”“未经许可擅自配置使用大型医用设

备”“过度检查、过度治疗”等违法违规行为产生的医保费用，

医保经办机构不予支付，或予以追回，并将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

移交卫生健康部门依法调查处理。

五、医疗机构医保总额控制合理超支分担落实

省医保局：负责组织完善总额控制办法，提高总额控制指标

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。组织完善与总额控制相适应的考核评价体系

和动态调整机制。指导各地完善“结余留用、合理超支分担”政

策，确定医疗机构留用和超支分担资金数额。

省卫生健康委：负责指导医疗机构履行医保定点协议，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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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机构对医保基金超支中应由医疗机构承担份额及时作财务

处理。将医保相关指标纳入医改和医院年度考核内容。

六、依法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

省医保局：负责依法查处以欺诈、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

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（待遇）的违法行为，涉嫌构成犯罪的，

移送公安机关处理。

省公安厅：对医保部门移送的欺诈骗保违法犯罪线索，依法

进行审查，按照情节轻重给予治安或者刑事处理。


